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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耀曦先生  油尖旺民政事務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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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 席 者 ︰  
 
黃舒明議員 , MH 區議員   
錢佩群女士  增選委員   
梁耀華先生  增選委員   
 
 
 
開 會 詞  
 
 蔡 少 峰 主 席 歡 迎 各 委 員 及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出 席 地 區 設

施 管 理 委 員 會 ( “設 管 會 ” )會 議 。 他 報 告 ， 黃 舒 明 議 員 因 事

缺 席 。  
 
 
議 項 一 ：  通 過 上 次 會 議 記 錄  
 
2 .  上 次 會 議 記 錄 無 需 修 訂 ， 獲 得 通 過 。  
 
 
議 項 二 ：  有關建議於大角咀櫻桃街籃球場設立儲物櫃事宜  

(油 尖 旺 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委 員 會 第 2 5 / 2 0 1 6 號 文 件 )  
 
3 .  蔡 少 峰 主 席 表 示 ，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 “康 文 署 ” ) 的
書 面 回 覆 (附 件 一 )已 於 會 前 以 電 郵 方 式 分 發 予 委 員 備 覽 。

他 繼 而 歡 迎 康 文 署 油 尖 旺 區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許 家 文 先 生 及

油 尖 旺 區 副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(分 區 支 援 )趙 瑞 雯 女 士 。  
 
4 .  余 德 寶 議 員 補 充 文 件 內 容 ： i )  他 曾 多 次 致 函 要 求 康

文 署 設 立 題 述 設 施 ， 並 曾 在 4 月 2 9 日 及 6 月 2 4 日 與 康 文

署 職 員 進 行 實 地 視 察 ， 研 究 設 立 題 述 設 施 的 可 行 性 ； i i )  
他 昨 天 再 到 題 述 地 點 聽 取 設 施 使 用 者 的 意 見 ， 不 少 人 向

他 反 映 曾 被 偷 竊 財 物 。 他 對 康 文 署 的 書 面 回 應 表 示 贊

同 。  
 

5 .  蔡 少 峰 主 席 請 康 文 署 代 表 簡 介 書 面 回 覆 的 內 容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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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 許 家 文 先 生 補 充 書 面 回 覆 的 內 容 。  
 
7 .  許 德 亮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及 查 詢 ： i )  他 欣 聞 康 文 署

積 極 回 應 議 員 的 建 議 ， 並 贊 同 在 籃 球 場 設 置 儲 物 櫃 ； i i )  

他 詢 問 在 油 尖 旺 區 内 屬 康 文 署 轄 下 的 籃 球 場 的 數 目 ； 以

及 i i i )  長 遠 而 言 ， 署 方 是 否 計 劃 在 區 內 所 有 公 園 及 籃 球

場 設 置 儲 物 櫃 。  

 
8 .  鍾 港 武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及 查 詢 ： i )  他 以 往 亦 曾 多

次 向 康 文 署 提 出 在 籃 球 場 設 置 儲 物 櫃 ， 並 曾 在 3 月 3 0 日

致 函 康 文 署 ， 建 議 在 櫻 桃 街 公 園 籃 球 場 設 置 入 牆 式 儲 物

櫃 ， 署 方 其 後 於 5 月 6 日 書 面 回 覆 工 程 細 節 ； i i )  他 感 謝

康 文 署 採 納 其 建 議 ， 並 樂 見 工 程 將 於 1 0 月 完 竣 ； 以 及 i i i )  

他 發 現 曾 有 議 員 在 康 文 署 的 場 地 內 懸 掛 橫 額 ， 因 此 欲 了

解 有 關 行 爲 是 否 符 合 署 方 指 引 。  

 
9 .  余 德 寶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及 查 詢 ： i )  康 文 署 打 算 在

籃 球 場 範 圍 外 設 置 儲 物 櫃 ， 但 這 樣 則 任 何 人 都 可 2 4 小 時

隨 意 使 用 儲 物 櫃 ， 他 擔 心 會 引 起 治 安 問 題 。 鑑 於 籃 球 場

有 固 定 的 開 放 時 間 ， 他 詢 問 如 不 影 響 運 動 人 士 的 安 全 ，

可 否 把 儲 物 櫃 設 在 籃 球 場 的 範 圍 內 ， 以 解 決 上 述 的 治 安

問 題 ； 以 及 i i )  他 擔 心 儲 物 櫃 會 被 濫 用 為 私 人 迷 你 倉 ， 並

引 述 2 0 1 5 年 7 月 2 7 日 的 報 導 指 出 ， 香 港 佐 治 五 世 紀 念 公

園 有 儲 物 櫃 被 建 築 工 人 長 期 霸 佔 。 他 詢 問 完 成 安 裝 題 述

儲 物 櫃 後 ， 康 文 署 會 否 加 強 執 法 。  

 
1 0 .  陳 少 棠 議 員 表 示 ： i )  題 述 文 件 的 建 議 能 加 強 籃 球 場

的 保 安 ， 他 非 常 支 持 該 建 議 ； i i )  過 往 曾 有 泳 池 儲 物 櫃 的

使 用 者 ， 複 製 儲 物 櫃 原 裝 鎖 的 鑰 匙 進 行 盜 竊 ， 因 此 他 建

議 新 設 的 儲 物 櫃 不 要 配 備 原 裝 鎖 ， 應 由 用 家 自 備 掛 鎖 使

用 ； 以 及 i i i )  儲 物 櫃 應 安 裝 在 運 動 設 施 的 範 圍 內 ， 以 確

保 儲 物 櫃 既 方 便 運 動 人 士 使 用 ， 也 不 會 被 濫 用 作 其 他 用

途 ， 同 時 可 防 止 罪 案 發 生 。  
 

1 1 .  關 秀 玲 議 員 表 示 ： i )  她 支 持 題 述 文 件 的 建 議 ； 以 及

i i )  她 建 議 康 文 署 在 可 行 的 情 況 下 ， 應 為 轄 下 所 有 籃 球 場

及 足 球 場 安 裝 儲 物 櫃 ， 並 一 併 提 交 安 裝 計 劃 ， 以 惠 及 其

他 球 場 的 使 用 者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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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2 .  許 家 文 先 生 回 應 如 下 ：  
 

( i )   儲 物 櫃 將 採 用 「 入 牆 櫃 」 設 計 ， 櫃 門 面 向 籃 球

場 ， 球 場 使 用 者 可 看 見 櫃 門 有 否 被 人 拉 開 。 另

外 ， 儲 物 櫃 屬 籠 式 設 計 ， 可 清 楚 看 見 放 置 其 內

的 東 西 ， 因 此 難 以 用 作 交 收 非 法 物 品 。 同 時 ，

籃 球 場 的 外 圍 設 有 不 少 閉 路 電 視 鏡 頭 ， 署 方 能

監 察 是 否 有 人 利 用 儲 物 櫃 作 非 法 交 易 。  

( i i )   櫻 桃 街 公 園 籃 球 場 在 晚 上 1 1 時 關 閉 ， 若 有 物

品 在 場 地 關 閉 後 被 遺 留 在 儲 物 櫃 內 ， 署 方 會 根

據 部 門 政 策 通 知 物 主 ， 或 把 遺 留 在 儲 物 櫃 內 的

物 品 取 出 。 若 儲 物 櫃 被 鎖 上 ， 署 方 會 在 儲 物 櫃

張 貼 告 示 ， 並 密 切 留 意 物 主 何 時 取 回 物 品 。  

( i i i )   現 時 有 不 少 球 場 正 進 行 安 裝 儲 物 櫃 工 程 ， 署 方

將 在 會 後 統 計 未 安 裝 儲 物 櫃 的 球 場 數 目 ， 並 研

究 在 該 等 球 場 安 裝 儲 物 櫃 的 可 行 性 。  

( i v )   康 文 署 早 前 亦 發 現 有 議 員 在 櫻 桃 街 公 園 內 懸 掛

橫 額 ， 署 方 已 聯 絡 該 名 議 員 ， 而 對 方 亦 已 移 除

橫 額 。 一 般 而 言 ， 康 文 署 不 建 議 在 康 體 場 地 內

展 示 議 員 廣 告 ， 因 康 體 場 地 內 的 宣 傳 位 置 主 要

用 作 宣 傳 康 樂 活 動 ， 例 如 康 樂 訓 練 班 等 ， 而 且

所 有 宣 傳 均 須 事 先 申 請 ， 以 避 免 出 現 和 康 體 活

動 無 關 的 宣 傳 。  
 
1 3 .  鍾 港 武 議 員 表 示 ： i )  他 曾 在 6 月 與 康 文 署 職 員 一 起

實 地 視 察 ， 並 對 籠 式 設 計 、 用 者 自 備 掛 鎖 、 以 及 署 方 每

晚 清 空 儲 物 櫃 及 安 裝 閉 路 電 視 系 統 等 保 安 安 排 ， 感 到 滿

意 ； 以 及 i i )  基 於 安 全 考 慮 ， 他 擔 心 若 使 用 橫 揭 式 櫃 門 設

計 ， 球 員 可 能 會 因 撞 到 未 關 上 的 櫃 門 而 受 傷 ， 因 此 他 建

議 署 方 使 用 下 拉 式 的 櫃 門 設 計 ， 讓 櫃 門 在 任 何 時 間 皆 處

於 關 閉 的 狀 態 。  
 
1 4 .  余 德 寶 議 員 請 康 文 署 代 表 提 供 儲 物 櫃 的 設 計 圖 、 數

量 及 詳 細 的 安 裝 時 間 表 等 資 料 ， 以 便 他 轉 告 居 民 。  
 

1 5 .  許 德 亮 議 員 表 示 ： i )  他 對 儲 物 櫃 使 用 籠 式 設 計 持 保

留 意 見 ， 雖 然 上 述 設 計 能 讓 人 知 悉 櫃 內 存 放 的 物 品 内

容 ， 但 亦 會 增 加 爆 竊 風 險 ； 以 及 i i )  他 建 議 康 文 署 參 考 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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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 超 級 市 場 的 電 子 儲 物 櫃 ， 該 款 儲 物 櫃 一 般 會 保 持 關

閉 ， 使 用 者 可 利 用 電 子 條 碼 開 關 櫃 門 ； 而 到 了 晚 上 1 2

時 ， 櫃 門 會 自 動 開 啟 ， 使 物 品 不 能 存 放 過 夜 。 這 款 設 計

既 能 使 儲 物 櫃 櫃 門 在 球 場 開 放 時 間 內 保 持 關 閉 ， 避 免 球

員 碰 撞 ， 亦 能 防 止 儲 物 櫃 被 人 2 4 小 時 霸 佔 濫 用 。  

 
1 6 .  許 家 文 先 生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 康 文 署 備 悉 鍾 港 武 議 員 及 許 德 亮 議 員 對 儲 物 櫃

設 計 的 意 見 。  

( i i )   康 文 署 稍 後 會 向 余 德 寶 議 員 提 供 儲 物 櫃 的 設 計

圖 。  
 
1 7 .  委 員 沒 有 其 他 意 見 ， 蔡 少 峰 主 席 宣 布 結 束 討 論 此 議

項 。  
 
 
議 項 三 ：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於 2 0 1 6 年 4 月 至 9 月 在 油 尖

旺 區 舉 辦 的 康 樂 體 育 活 動 及 設 施 管 理 的 匯 報  
(油 尖 旺 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委 員 會 第 2 6 / 2 0 1 6 號 文 件 )  

 
1 8 .  蔡 少 峰 主 席 歡 迎 康 文 署 總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(香 港 西 )蔣
大 偉 先 生 、 油 尖 旺 區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許 家 文 先 生 、 油 尖 旺

區 副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(分 區 支 援 )趙 瑞 雯 女 士 及 油 尖 旺 區 助 理

康 樂 事 務 經 理 (分 區 支 援 )沈 忠 民 先 生 。  
 
1 9 .  趙 瑞 雯 女 士 簡 介 題 述 文 件 的 內 容 。  
 
2 0 .  葉 傲 冬 議 員 表 示 ， 康 文 署 在 移 除 樹 木 後 ， 並 非 每 次

皆 在 原 址 重 新 栽 種 樹 木 。 他 指 出 數 年 前 栢 麗 購 物 大 道 發

生 塌 樹 意 外 後 ， 康 文 署 並 未 在 該 處 補 種 新 樹 ， 情 況 並 不

理 想 。 他 期 望 署 方 加 快 補 種 樹 木 。  

 
2 1 .  劉 柏 祺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及 查 詢 ： i )  有 居 民 反 映 大

角 咀 游 泳 池 關 閉 的 次 數 過 於 頻 密 ， 他 詢 問 該 泳 池 每 年 暫

停 開 放 的 時 間 ； 以 及 i i )  有 居 民 反 映 大 角 咀 游 泳 池 的 水 質

不 佳 ， 他 請 康 文 署 督 促 承 辦 商 及 清 潔 員 工 予 以 改 善 。  
 

2 2 .  蔡 少 峰 主 席 指 出 ， 去 年 大 角 咀 游 泳 池 曾 暫 停 開 放 一

段 長 時 間 ， 以 更 新 設 計 及 進 行 維 修 。 他 請 康 文 署 代 表 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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介 有 關 工 程 為 泳 池 作 出 的 改 善 。  

 
2 3 .  關 秀 玲 議 員 表 示 基 於 樹 木 出 現 問 題 ， 她 贊 成 康 文 署

移 除 在 市 政 局 百 週 年 紀 念 花 園 及 柯 士 甸 道 與 覺 士 道 交 界

處 的 樹 木 。 她 期 望 署 方 在 移 除 原 本 的 樹 木 後 ， 能 盡 快 在

原 址 重 新 栽 種 樹 木 ， 以 維 持 有 關 地 點 的 綠 化 景 觀 。  
 

2 4 .  蔡 少 峰 主 席 表 示 ， 由 於 收 音 系 統 故 障 ， 他 宣 布 休 會

三 分 鐘 ， 以 解 決 問 題 。  
 

(休 會 三 分 鐘 )  
 

2 5 .  蔡 少 峰 主 席 表 示 ， 葉 傲 冬 議 員 、 陳 少 棠 議 員 及 關 秀

玲 議 員 的 咪 高 峰 發 生 故 障 ， 請 他 們 發 言 時 使 用 無 線 咪 。  
 

2 6 .  許 家 文 先 生 回 應 如 下 ：  
 

( i )   康 文 署 指 栢 麗 購 物 大 道 並 未 補 種 新 樹 ， 原 因 是

署 方 正 在 研 究 可 否 擴 大 該 處 的 花 床 ， 希 望 能 在

原 址 栽 種 更 多 樹 木 。 若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擴 大 花 床

並 不 可 行 ， 署 方 會 即 時 補 種 新 的 榕 樹 。  

( i i )   根 據 康 文 署 的 政 策 ， 署 方 在 移 除 樹 木 後 ， 會 優

先 考 慮 在 原 址 補 種 樹 木 ， 若 不 可 行 ， 才 會 考 慮

在 附 近 或 其 他 位 置 栽 種 新 的 樹 木 。 樹 木 數 量 不

會 較 移 除 樹 木 前 少 。  

( i i i )   由 於 以 往 大 角 咀 游 泳 池 的 兒 童 遊 樂 設 施 發 出 的

聲 響 較 大 ， 因 此 游 泳 池 的 嬉 水 池 部 分 去 年 曾 暫

停 開 放 一 段 時 間 ， 以 便 更 換 整 套 兒 童 遊 樂 設

施 ， 而 工 程 已 在 本 年 2 月 完 成 。 此 外 ， 游 泳 池

將 於 本 年 9 月 左 右 暫 停 開 放 約 一 個 多 月 ， 以 進

行 一 般 的 維 修 工 程 。 除 此 之 外 ， 署 方 暫 無 計 劃

關 閉 游 泳 池 。  

( i v )   康 文 署 對 游 泳 池 的 水 質 有 嚴 格 的 要 求 ， 每 小 時

均 會 檢 驗 池 水 ， 以 確 保 水 質 符 合 部 門 標 準 。 署

方 每 星 期 亦 會 把 池 水 樣 本 交 給 政 府 認 可 的 實 驗

室 進 行 化 驗 ， 並 會 監 察 化 驗 結 果 。 根 據 過 去 數

星 期 的 池 水 化 驗 結 果 ， 大 角 咀 游 泳 池 的 水 質 並

無 問 題 ， 泳 客 可 安 心 游 泳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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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鄧 銘 心 議 員 於 下 午 3 時 0 8 分 到 席 。 )  
 
2 7 .  委 員 沒 有 其 他 意 見 ， 蔡 少 峰 主 席 宣 布 結 束 討 論 此 議

項 。  
 
 
議 項 四 ：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於 2 0 1 6 至 2 0 1 9 年 度 在 油 尖

旺 區 康 樂 體 育 場 地 進 行 的 小 型 工 程 及 環 境 改 善

項 目 的 匯 報  
(油 尖 旺 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委 員 會 第 2 7 / 2 0 1 6 號 文 件 )  

 
2 8 .  蔡 少 峰 主 席 歡 迎 ︰  
 

( a )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( “民 政 總 署 ” )建 築 師 (工 程 ) 7 李 泓

叡 先 生 ； 以 及  

( b )  李 景 勳 、 雷 煥 庭 建 築 師 有 限 公 司 高 級 建 築 師 黃

聰 銘 先 生 及 建 築 師 助 理 嚴 浩 欣 女 士 。  
 
2 9 .  趙 瑞 雯 女 士 簡 介 題 述 文 件 的 內 容 。  
 
3 0 .  鍾 港 武 議 員 表 示 ： i )  他 樂 見 在 渡 船 街 天 橋 底 加 設 寵

物 公 園 和 遙 控 車 場 的 工 程 即 將 展 開 ， 並 請 康 文 署 於 設 施

竣 工 時 ， 分 別 在 地 區 及 中 央 層 面 多 作 宣 傳 ， 以 期 公 眾 多

加 善 用 該 等 設 施 ； 以 及 i i )  關 於 在 櫻 桃 街 公 園 加 裝 閉 路 電

視 鏡 頭 一 事 ， 他 感 謝 康 文 署 採 納 委 員 的 意 見 。 他 得 悉 安

裝 工 程 遇 上 不 少 困 難 ， 期 望 康 文 署 及 建 築 署 能 順 利 完 成

工 程 。  
 

3 1 .  楊 子 熙 議 員 表 示 ： i )  他 對 於 在 渡 船 街 天 橋 底 加 設 寵

物 公 園 和 遙 控 車 場 的 工 程 即 將 展 開 ， 表 示 歡 迎 ； i i )  渡 船

街 天 橋 有 不 少 居 民 使 用 ， 而 天 橋 現 時 亦 正 進 行 加 建 升 降

機 工 程 ， 他 請 康 文 署 與 有 關 部 門 協 調 ， 減 輕 工 程 對 居 民

造 成 的 影 響 ； i i i )  上 述 位 置 以 往 設 有 狗 廁 所 ， 他 請 康 文 署

在 施 工 期 間 作 出 適 當 安 排 ； 以 及 i v )  他 請 康 文 署 督 促 施 工

者 妥 善 處 理 工 程 產 生 的 泥 頭 及 塵 土 ， 避 免 影 響 附 近 居

民 。  
 

3 2 .  許 家 文 先 生 回 應 如 下 ：  
 

( i )   康 文 署 初 步 計 劃 待 渡 船 街 天 橋 底 完 成 加 建 寵 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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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園 和 遙 控 車 場 後 ， 在 上 述 兩 項 設 施 及 附 近 場

地 掛 上 橫 額 ， 以 宣 傳 新 落 成 的 寵 物 公 園 及 遙 控

車 場 。  

( i i )   署 方 會 密 切 監 察 在 櫻 桃 街 公 園 加 裝 閉 路 電 視 鏡

頭 的 工 程 進 度 。  
 
3 3 .  黃 聰 銘 先 生 表 示 ， 工 程 標 書 已 列 明 承 建 商 須 進 行 工

程 協 調 工 作 ， 而 施 工 期 間 產 生 的 噪 音 及 塵 埃 ， 則 受 相 關

條 例 及 合 約 條 文 規 管 。 他 表 示 會 提 醒 承 建 商 不 要 影 響 附

近 居 民 。  
 
3 4 .   蔡 少 峰 主 席 認 為 ， 李 景 勳 、 雷 煥 庭 建 築 師 有 限 公 司

的 答 覆 除 了 表 示 不 會 違 反 法 例 外 ， 似 乎 未 有 回 應 委 員 有

關 工 程 對 附 近 居 民 的 影 響 的 提 問 。 他 請 該 公 司 代 表 承 諾

與 市 民 溝 通 ， 聽 取 意 見 。  
 

3 5 .  楊 子 熙 議 員 同 意 蔡 少 峰 主 席 的 意 見 ， 並 請 康 文 署 代

表 給 予 相 關 承 諾 。  
 

3 6 .   蔡 少 峰 主 席 詢 問 康 文 署 代 表 能 否 簡 述 相 關 招 標 文 件

在 協 調 工 作 上 的 細 節 。  
 

3 7 .  楊 子 熙 議 員 詢 問 康 文 署 能 否 在 工 程 期 間 設 立 投 訴 熱

線 。  
 

3 8 .  許 家 文 先 生 回 應 謂 ， 康 文 署 負 責 監 督 工 程 ， 居 民 若

有 投 訴 ， 可 致 電 1 8 2 3 或 直 接 與 康 文 署 油 尖 旺 區 辦 事 處 聯

絡 。  
 

3 9 .  鍾 港 武 議 員 表 示 ， 加 設 寵 物 公 園 旨 在 善 用 橋 底 空

間 ， 以 及 減 少 寵 物 在 附 近 橋 底 隨 處 便 溺 的 情 況 。 他 認 為

康 文 署 宣 傳 方 案 有 所 不 足 ， 促 請 該 署 與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

( “ 食 環 署 ” ) 研 究 如 何 引 導 市 民 帶 寵 物 使 用 公 園 的 寵 物 廁

所 。  
 
4 0 .  許 家 文 先 生 表 示 ， 康 文 署 會 與 食 環 署 商 討 宣 傳 方

案 。  
 
4 1 .  委 員 沒 有 其 他 意 見 ， 蔡 少 峰 主 席 宣 布 結 束 討 論 此 議

項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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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項 五 ：  要 求 於 櫻 桃 街 公 園 增 設 滅 蚊 機   

加 強 園 內 滅 蚊 工 作  預 防 蚊 蠓 傳 染 疾 病  
(油 尖 旺 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委 員 會 第 2 8 / 2 0 1 6 號 文 件 )  

 
4 2 .  蔡 少 峰 主 席 表 示 ， 康 文 署 的 書 面 回 覆 (附 件 二 )已 於

會 前 以 電 郵 方 式 分 發 予 委 員 備 覽 。 他 繼 而 歡 迎 康 文 署 油

尖 旺 區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許 家 文 先 生 及 油 尖 旺 區 副 康 樂 事 務

經 理 (分 區 支 援 )趙 瑞 雯 女 士 。  
 
4 3 .  鍾 澤 暉 議 員 補 充 文 件 內 容 ： i )  櫻 桃 街 公 園 只 有 四 部

滅 蚊 機 ， 在 植 物 茂 密 的 位 置 有 很 多 蚊 和 蠓 ， 令 遊 人 受 蚊

患 和 蠓 患 困 擾 ， 影 響 市 民 使 用 公 園 設 施 ， 情 況 並 不 理

想 ； 以 及 i i )  由 於 公 園 接 近 民 居 ， 居 民 易 受 蚊 患 和 蠓 患 影

響 ， 他 期 望 康 文 署 加 強 滅 蚊 的 工 作 。  
 

4 4 .  許 家 文 先 生 補 充 書 面 回 覆 的 內 容 ， 他 表 示 每 部 滅 蚊

機 的 有 效 範 圍 約 為 5  0 0 0 平 方 米 。  
 
4 5 .  鍾 港 武 議 員 表 示 ： i )  他 曾 和 鍾 澤 暉 議 員 及 康 文 署 人

員 到 題 述 公 園 實 地 視 察 。 他 了 解 署 方 已 做 了 大 量 的 滅 蚊

工 作 ， 並 支 持 康 文 署 增 加 滅 蚊 機 的 數 量 ； 以 及 i i )  由 於 題

述 公 園 接 近 渡 船 街 的 高 速 公 路 旁 有 草 叢 ， 他 估 計 這 是 導

致 蠓 患 的 原 因 之 一 ， 他 要 求 食 環 署 及 路 政 署 在 該 處 進 行

滅 蚊 和 滅 蠓 的 工 作 ， 並 要 求 其 他 政 府 部 門 在 公 園 的 外 圍

繼 續 滅 蚊 和 滅 蠓 。  
 

4 6 .  余 德 寶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及 查 詢 ： i )  6 月 及 7 月 是

蚊 患 和 蠓 患 的 高 峰 期 ， 其 他 區 議 會 曾 建 議 引 入 噴 霧 化 滅

蟲 劑 ， 他 詢 問 康 文 署 會 否 在 題 述 公 園 使 用 上 述 滅 蟲 劑 ；

以 及 i i )  有 市 民 反 映 公 園 內 的 兒 童 遊 樂 場 有 不 少 蚊 和 蠓 ，

希 望 康 文 署 多 加 留 意 。  
 

4 7 .   關 秀 玲 議 員 表 示 ： i )  她 支 持 題 述 文 件 的 建 議 ， 並 得

悉 康 文 署 和 食 環 署 已 做 了 大 量 滅 蚊 工 作 ； 以 及 i i )  根 據 傳

媒 統 計 ， 油 尖 旺 區 蚊 患 嚴 重 ， 她 表 示 有 市 民 反 映 在 覺 士

道 兒 童 遊 樂 場 被 蚊 叮 咬 。 她 期 望 康 文 署 和 其 他 相 關 部 門

加 強 滅 蚊 ， 特 別 是 在 受 小 孩 歡 迎 和 靠 近 民 居 的 公 園 ， 若

能 配 合 使 用 滅 蚊 機 則 更 佳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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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8 .  鍾 澤 暉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及 查 詢 ： i )  他 感 謝 康 文 署

加 裝 滅 蚊 機 ； i i )  除 了 在 溝 渠 位 置 外 ， 他 請 康 文 署 亦 須 在

樹 蔭 及 草 叢 間 的 積 水 位 置 施 放 蚊 油 ； 以 及 i i i )  他 詢 問 康

文 署 除 了 上 述 方 法 外 ， 有 否 其 他 滅 蚊 方 法 可 以 使 用 。  

 
4 9 .  孔 昭 華 議 員 查 詢 ： i )  康 文 署 有 關 安 裝 滅 蚊 機 的 面 積

比 例 的 指 引 為 何 ； 以 及 i i )  康 文 署 在 冬 天 時 會 如 何 處 理 滅

蚊 機 。  

 
5 0 .  楊 鎮 華 副 主 席 詢 問 滅 蚊 機 能 否 有 效 滅 蠓 ， 若 否 ， 康

文 署 有 否 其 他 滅 蠓 方 案 。  
 

5 1 .  許 家 文 先 生 回 應 如 下 ：  
 

( i )   滅 蚊 機 是 以 二 氧 化 碳 及 熱 力 吸 引 蚊 蟲 ， 原 理 跟

人 類 吸 引 蚊 蟲 一 樣 ， 所 以 理 論 上 亦 能 吸 引 蠓 ；

而 署 方 亦 曾 在 滅 蚊 機 內 發 現 蠓 的 屍 體 ， 可 見 滅

蚊 機 能 有 效 滅 蠓 。  

( i i )   滅 蚊 機 的 有 效 半 徑 範 圍 大 約 為 4 0 米 ， 署 方 會

根 據 場 地 大 小 來 決 定 滅 蚊 機 的 安 裝 數 量 。  

( i i i )   康 文 署 第 一 步 會 先 施 放 蚊 油 以 防 止 蚊 的 幼 蟲 滋

生 ， 第 二 步 才 以 噴 霧 消 滅 成 蚊 。 署 方 現 時 亦 有

使 用 噴 霧 滅 蚊 ， 在 冬 季 時 會 減 少 或 停 止 使 用 噴

霧 滅 蚊 。  

( i v )   滅 蚊 機 的 原 料 為 石 油 氣 。 冬 天 時 若 食 環 署 提 供

的 蚊 患 指 數 為 零 ， 署 方 會 暫 停 滅 蚊 機 的 運 作 。  
 
5 2 .  蔡 少 峰 主 席 詢 問 康 文 署 是 否 正 在 使 用 自 動 滅 蚊 噴

霧 。  
 
5 3 .  許 家 文 先 生 表 示 署 方 不 建 議 使 用 自 動 滅 蚊 噴 霧 ， 原

因 是 滅 蚊 噴 霧 有 一 定 毒 性 ， 為 免 在 自 動 噴 灑 時 不 幸 噴 中

遊 人 ， 尤 其 是 兒 童 ， 署 方 寧 可 每 星 期 派 人 以 人 手 方 式 噴

灑 滅 蚊 噴 霧 。  
 
5 4 .  委 員 沒 有 其 他 意 見 ， 蔡 少 峰 主 席 宣 布 結 束 討 論 此 議

項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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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項 六 ：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油 尖 旺 區 公 共 圖 書 館 於 2 0 1 6
年 4 月 至 5 月 舉 辦 的 推 廣 活 動 及 使 用 概 況 匯 報

暨 2 0 1 6 年 8 月 至 9 月 舉 辦 的 推 廣 活 動 計 劃  
(油 尖 旺 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委 員 會 第 2 9 / 2 0 1 6 號 文 件 )  

 
5 5 .  蔡 少 峰 主 席 歡 迎 康 文 署 圖 書 館 高 級 館 長 (油 尖 旺 區 )
朱 李 美 歡 女 士 及 圖 書 館 館 長 (油 蔴 地 公 共 圖 書 館 )邵 玉 蓉 女

士 。  
 
5 6 .  朱 李 美 歡 女 士 簡 介 題 述 文 件 的 內 容 。  
 
5 7 .  委 員 沒 有 任 何 意 見 ， 蔡 少 峰 主 席 宣 布 結 束 討 論 此 議

項 。  
 
 
議 項 七 ：  要 求 於 「 寧 波 街 /上 海 街 休 憩 花 園 」 及 「 西 貢 街

遊 樂 場 」 安 裝 免 費 W i - F i 設 施  
(油 尖 旺 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委 員 會 第 3 0 / 2 0 1 6 號 文 件 )  

 
5 8 .  蔡 少 峰 主 席 表 示 ， 康 文 署 及 政 府 資 訊 科 技 總 監 辦 公

室 ( “資 科 辦 ” )的 書 面 回 覆 (附 件 三 及 四 )已 於 會 前 以 電 郵 方

式 分 發 予 委 員 備 覽 。 他 繼 而 歡 迎 ︰  
 

( a )  康 文 署 油 尖 旺 區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許 家 文 先 生 及 油

尖 旺 區 副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( 分 區 支 援 ) 趙 瑞 雯 女

士 ； 以 及  

( b )  資 科 辦 高 級 系 統 經 理 ( D I ) 2 何 子 健 先 生 。  
 
5 9 .  楊 鎮 華 副 主 席 補 充 文 件 內 容 。  
 
6 0 .  何 子 健 先 生 補 充 書 面 回 覆 的 內 容 。 他 表 示 在 小 型 公

園 安 裝 W i - F i  ( “無 線 上 網 ” )設 施 ， 不 僅 需 要 安 裝 熱 點 ， 還

需 有 寬 頻 網 絡 支 援 才 可 提 供 服 務 。 一 般 小 型 公 園 未 有 寬

頻 網 絡 ， 而 建 設 寬 頻 網 絡 接 達 該 些 公 園 所 需 成 本 亦 較

高 。 政 府 將 以 公 私 營 合 作 模 式 ， 讓 私 營 機 構 因 應 其 商 機

提 供 服 務 ， 而 無 須 政 府 出 資 。  

 
6 1 .  楊 鎮 華 副 主 席 請 資 科 辦 確 認 題 述 公 園 會 納 入 W i - F i
連 通 城 市 計 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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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2 .  何 子 健 先 生 表 示 ， 題 述 公 園 會 納 入 W i - F i 連 通 城 市

試 驗 計 劃 ， 讓 W i - F i 營 辦 商 考 慮 提 供 W i - F i 服 務 。  
 
6 3 .  蔡 少 峰 主 席 詢 問 ， 康 文 署 建 議 資 科 辦 在 題 述 公 園 安

裝 免 費 無 線 上 網 設 施 的 原 因 及 準 則 。  
 

6 4 .  許 家 文 先 生 表 示 ， 康 文 署 認 爲 題 述 公 園 有 足 夠 人

流 ， 所 以 向 資 科 辦 建 議 在 該 公 園 安 裝 免 費 無 線 上 網 設

施 。  

 
6 5 .  蔡 少 峰 主 席 詢 問 康 文 署 對 足 夠 人 流 的 定 義 為 何 。  

 
6 6 .  許 家 文 先 生 表 示 ， 康 文 署 是 基 於 不 時 觀 察 該 處 是 否

有 很 多 人 經 過 而 決 定 人 流 是 否 足 夠 。  
 
6 7 .  委 員 沒 有 其 他 意 見 ， 蔡 少 峰 主 席 宣 布 結 束 討 論 此 議

項 。  
 
 
議 項 八 ：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在 油 尖 旺 區 舉 辦 的 地 區 免 費

文 娛 節 目 及 地 區 文 化 藝 術 活 動 匯 報  
(油 尖 旺 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委 員 會 第 3 1 / 2 0 1 6 號 文 件 )  

 
6 8 .  蔡 少 峰 主 席 歡 迎 康 文 署 署 理 高 級 經 理 ( 九 龍 西 文 化

事 務 )劉 少 梅 女 士 。  
 
6 9 .  劉 少 梅 女 士 簡 介 題 述 文 件 的 內 容 。  
 
7 0 .  委 員 沒 有 任 何 意 見 ， 蔡 少 峰 主 席 宣 布 結 束 討 論 此 議

項 。  
 
 
議 項 九 ：  2016 至 2017 年度由油尖旺民政事務處主導的地

區小型工程項目進度報告 (截至 2016 年 6 月 26 日 )  
(油 尖 旺 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委 員 會 第 3 2 / 2 0 1 6 號 文 件 )  

 
7 1 .  蔡 少 峰 主 席 歡 迎 ︰  
 

( a )  油 尖 旺 民 政 事 務 處 ( “民 政 處 ” )高 級 行 政 主 任 (地
區 管 理 )李 家 美 女 士 及 行 政 主 任 (地 區 管 理 ) 1 龐

詩 韻 女 士 ； 以 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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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民 政 總 署 工 程 組 ( “ 工 程 組 ” ) 高 級 工 程 督 察 ( 九
龍 ) 邱 振 輝 先 生 及 工 程 督 察 ( 九 龍 ) 1 李 維 熙 先

生 。  
 
 

( i )  設 管 會 通 過 而 尚 未 完 成 的 工 程 項 目  
 
 (一 )  2 0 1 6 - 1 7 年 度 綠 化 及 美 化 工 程 項 目  

 
7 2 .  龐 詩 韻 女 士 簡 介 題 述 文 件 的 內 容 及 各 項 工 程 的 進

度 。 關 於 界 限 街 一 組 避 雨 亭 ( 近 燈 柱 A A 7 7 9 3 ) 的 更 換 工

程 ， 她 表 示 若 探 掘 結 果 顯 示 該 地 點 適 合 進 行 更 換 工 程 ，

工 程 組 會 隨 即 展 開 招 標 工 作 。 新 建 避 雨 亭 的 設 計 、 用 料

和 顏 色 會 與 現 有 避 雨 亭 的 一 樣 。  
 
7 3 .  龐 詩 韻 女 士 請 委 員 提 供 新 一 期 旺 角 道 行 人 天 橋 展 板

( “天 橋 展 板 ” )的 主 題 和 照 片 ， 並 表 示 旺 角 街 坊 會 提 出 期 望

在 天 橋 展 板 展 示 今 年 3 月 舉 行 的 廟 會 照 片 。  
 

7 4 .  葉 傲 冬 議 員 表 示 ， 海 港 青 年 商 會 早 前 去 信 油 尖 旺 區

議 會 ( “ 區 議 會 ” ) ， 希 望 在 天 橋 展 板 展 出 兒 童 繪 畫 比 賽 作

品 。  
 
7 5 .  黃 建 新 議 員 表 示 ： i )  關 於 天 橋 展 板 的 展 品 ， 他 認 為

應 優 先 展 示 由 政 府 部 門 或 區 議 會 舉 辦 的 活 動 ， 其 次 是 由

區 議 會 贊 助 或 支 持 的 活 動 ， 最 後 才 展 示 其 他 團 體 的 活

動 ； 以 及 i i )  天 橋 展 板 留 白 太 多 ， 民 政 處 應 把 照 片 放 大 至

展 板 的 大 小 ， 文 字 及 標 識 以 白 色 背 景 托 底 ， 以 期 盡 用 展

板 空 間 。  
 

7 6 .  關 秀 玲 議 員 建 議 新 一 期 天 橋 展 板 展 示 即 將 在 9 月 舉

行 的 國 慶 晚 會 的 照 片 ， 以 帶 出 國 慶 高 潮 ， 而 該 活 動 亦 是

由 民 政 處 和 區 議 會 主 辦 。  
 

7 7 .  鍾 港 武 議 員 認 同 天 橋 展 板 留 白 太 多 ， 應 把 照 片 盡 量

放 大 ， 文 字 及 資 訊 可 重 疊 在 照 片 上 ， 只 要 用 白 色 背 景 托

底 便 可 解 決 問 題 ， 以 善 用 展 板 空 間 。  
 

7 8 .  孔 昭 華 議 員 表 示 ： i )  關 於 天 橋 展 板 所 展 示 內 容 的 優

次 先 後 ， 他 贊 同 應 優 先 展 示 由 政 府 部 門 或 區 議 會 舉 辦 的

活 動 ， 其 次 則 可 展 示 由 區 內 團 體 舉 辦 的 地 區 活 動 ， 例 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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廟 會 項 目 ， 他 並 建 議 應 按 活 動 規 模 訂 出 其 所 佔 的 展 板 數

量 ； 以 及 i i )  他 建 議 撥 出 一 、 兩 塊 展 板 用 以 推 廣 第 六 屆 全

港 運 動 會 ， 鼓 勵 並 呼 籲 區 內 運 動 員 參 加 甄 選 。  
 
7 9 .  蔡 少 峰 主 席 表 示 ： i )  他 總 結 委 員 提 出 的 展 板 內 容 建

議 ， 包 括 旺 角 街 坊 會 舉 辦 的 大 角 咀 廟 會 、 海 港 青 年 商 會

舉 辦 的 兒 童 繪 畫 比 賽 、 2 0 1 6 年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慶 祝 國 慶 籌

備 委 員 會 的 國 慶 晚 會 及 全 港 運 動 會 的 照 片 ； 以 及 i i )  關 於

天 橋 展 板 所 展 示 內 容 的 優 次 先 後 ， 基 於 位 置 所 限 ， 他 認

為 應 留 有 彈 性 ， 以 便 他 和 副 主 席 作 出 揀 選 ； 委 員 亦 不 宜

硬 性 就 優 次 先 後 定 下 準 則 ， 可 在 委 員 收 到 照 片 時 再 作 討

論 ， 並 請 民 政 處 提 供 意 見 。  
 

8 0 .  龐 詩 韻 女 士 說 她 亦 得 悉 海 港 青 年 商 會 有 接 觸 過 民 政

處 有 關 的 聯 絡 主 任 ， 提 出 在 天 橋 展 板 展 出 繪 畫 比 賽 的 照

片 ， 但 有 關 的 聯 絡 主 任 表 示 今 年 該 比 賽 似 乎 只 屬 個 別 團

體 舉 辦 的 活 動 。 她 詢 問 區 議 會 本 年 有 否 參 與 是 次 活 動 。  
 

8 1 .  葉 傲 冬 議 員 表 示 ， 區 議 會 早 前 以 傳 閱 方 式 ， 確 認 區

議 會 本 年 會 作 為 海 港 青 年 商 會 有 關 活 動 的 協 辦 單 位 。  
 

8 2 .  龐 詩 韻 女 士 表 示 ， 委 員 可 決 定 天 橋 展 板 所 展 示 內 容

的 優 次 先 後 ， 亦 可 以 把 某 些 相 片 留 待 下 一 期 才 展 出 。  
 

8 3 .  蔡 少 峰 主 席 詢 問 在 本 年 9 月 舉 行 的 國 慶 晚 會 的 照

片 ， 能 否 趕 及 在 1 0 月 的 新 一 期 天 橋 展 板 展 出 。  
 

8 4 .  龐 詩 韻 女 士 表 示 ， 如 國 慶 晚 會 的 照 片 要 在 新 一 期 天

橋 展 板 展 出 ， 照 片 須 在 9 月 底 前 提 供 予 民 政 處 。  
 

8 5 .  蔡 少 峰 主 席 詢 問 委 員 是 否 同 意 在 天 橋 展 板 展 出 上 述

四 個 活 動 的 照 片 。  
 

8 6 .  鍾 港 武 議 員 表 示 ： i )  他 同 意 在 天 橋 展 板 展 出 上 述 四

個 活 動 的 照 片 ； 以 及 i i )  旺 角 街 坊 會 以 往 傾 向 在 年 初 展 示

大 角 咀 廟 會 的 照 片 ， 故 此 他 建 議 在 下 一 期 才 展 示 廟 會 的

照 片 ， 以 提 高 效 益 。  
 

(林 健 文 議 員 於 下 午 4 時 0 1 分 退 席 。 )  
 

8 7 .  蔡 少 峰 主 席 表 示 可 在 會 後 詢 問 旺 角 街 坊 會 對 展 出 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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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 的 意 向 ， 委 員 可 先 表 達 是 否 同 意 此 項 申 請 。  
 

8 8 .  龐 詩 韻 女 士 表 示 ， 民 政 處 亦 留 意 到 旺 角 街 坊 會 以 往

傾 向 在 年 初 展 示 大 角 咀 廟 會 的 照 片 ， 但 今 年 該 團 體 特 別

要 求 安 排 在 年 底 展 示 有 關 活 動 的 照 片 。  
 

8 9 .  蔡 少 峰 主 席 詢 問 委 員 是 否 同 意 在 天 橋 展 板 展 出 上 述

四 個 活 動 的 照 片 ， 眾 無 異 議 。  
 
 
 (二 )  於 海 泓 道 (富 榮 花 園 段 )行 人 路 沿 路 較 空 曠 位 置

增 建 長 椅 及 於 海 富 苑 外 的 休 憩 區 域 加 建 長 椅  
 
9 0 .  龐 詩 韻 女 士 簡 介 題 述 文 件 的 內 容 及 工 程 進 度 。 她 建

議 刪 除 此 項 目 ， 眾 無 異 議 。  
 
 
 (三 )  平 整 櫻 桃 街 公 園 對 面 的 渡 船 街 天 橋 底 的 土

地 ， 以 用 來 重 置 食 環 署 於 太 子 道 西 天 橋 底 的

垃 圾 收 集 箱 臨 時 存 放 處 ， 及 美 化 這 兩 處 地 點

的 剩 餘 空 地  
 
9 1 .  李 家 美 女 士 簡 介 題 述 文 件 的 內 容 及 工 程 進 度 。 她 表

示 民 政 處 現 正 向 相 關 部 門 查 詢 有 關 太 子 道 西 天 橋 底 的 地

底 設 施 資 料 ， 以 及 詢 問 有 否 其 他 部 門 計 劃 使 用 該 幅 空

地 。  
 
 

( i i )  設 管 會 原 則 上 通 過 的 工 程 項 目  
 
 (一 )  在 佐 敦 里 設 置 避 雨 亭 以 取 代 緩 跑 徑 旁 的 健 體

設 施  
 
9 2 .  龐 詩 韻 女 士 簡 介 題 述 文 件 的 內 容 及 報 告 工 程 組 的 設

計 構 思 如 下 ：  
 

( i )   現 有 健 體 設 施 拆 除 後 ， 原 來 的 位 置 將 設 置 兩 組

避 雨 亭 ， 款 式 與 油 尖 旺 寵 物 公 園 的 避 雨 亭 相

若 ， 採 用 不 銹 鋼 物 料 建 造 ， 設 有 透 光 上 蓋 及 三

座 位 的 座 椅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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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)   在 緩 跑 徑 另 一 端 將 加 設 兩 張 長 椅 ， 款 式 與 海 泓

道 行 人 路 新 設 的 長 椅 相 若 。  

( i i i )   將 同 時 在 題 述 位 置 重 鋪 地 面 及 為 附 近 緩 跑 徑 的

欄 杆 重 髹 油 漆 ， 全 面 翻 新 整 個 地 方 ， 工 程 組 初

步 估 計 費 用 為 7 0 萬 元 。 民 政 處 將 諮 詢 有 關 政

府 部 門 和 公 用 機 構 ， 及 後 工 程 組 將 進 行 探 地 工

作 ， 若 結 果 顯 示 工 程 可 行 便 會 展 開 招 標 程 序 。

她 請 委 員 通 過 上 述 撥 款 。  
 
9 3 .  關 秀 玲 議 員 表 示 ： i )  題 述 地 點 荒 廢 多 時 ， 現 於 民 政

處 及 工 程 組 努 力 下 將 進 行 翻 新 ， 市 民 將 可 使 用 新 的 設

施 ； 以 及 i i )  該 地 點 的 欄 杆 油 漆 已 經 剝 落 ， 她 期 望 工 程 能

盡 快 展 開 ， 改 善 及 美 化 現 時 危 險 的 地 方 。 她 支 持 題 述 工

程 建 議 。  

 
(許 德 亮 議 員 於 下 午 4 時 0 7 分 退 席 。 )  
 
9 4 .  蔡 少 峰 主 席 表 示 ， 7 0 萬 元 應 為 估 算 造 價 ， 他 詢 問 民

政 處 有 關 金 額 會 否 再 作 調 整 。  
 

9 5 .  龐 詩 韻 女 士 表 示 7 0 萬 元 為 估 算 造 價 ， 民 政 處 期 望 在

取 得 撥 款 後 能 先 進 行 探 地 工 作 ， 工 程 最 終 造 價 應 以 招 標

價 為 準 。  
 
9 6 .  蔡 少 峰 主 席 詢 問 委 員 是 否 同 意 通 過 上 述 撥 款 ， 眾 無

異 議 。  
 

9 7 .  龐 詩 韻 女 士 表 示 ， 民 政 處 收 到 鄧 銘 心 議 員 的 建 議 ，

為 油 麻 地 石 壁 道 的 樓 梯 上 蓋 重 髹 油 漆 。 工 程 組 已 作 初 步

評 估 ， 若 在 該 處 進 行 重 髹 油 漆 工 程 ， 便 需 架 設 棚 架 ， 希

望 委 員 給 予 意 見 。  
 

9 8 .  鄧 銘 心 議 員 詢 問 工 程 需 時 多 久 。  
 

9 9 .  蔡 少 峰 主 席 請 部 門 代 表 簡 述 工 程 時 間 及 預 計 成 本 。  
 

1 0 0 .  李 維 熙 先 生 回 應 如 下 ：  
 

( i )   除 了 油 漆 剝 落 問 題 ， 該 上 蓋 的 膠 片 及 壓 條 亦 已

老 化 ， 工 程 組 建 議 一 併 改 善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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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)   架 設 棚 架 工 程 約 需 時 四 至 六 個 月 ， 而 招 標 工 作

約 需 時 三 個 月 。  
 
1 0 1 .  蔡 少 峰 主 席 表 示 ， 現 時 工 程 組 建 議 一 併 更 換 上 蓋 ，

若 架 設 棚 架 便 不 會 只 用 作 重 髹 油 漆 工 程 ， 他 請 部 門 代 表

簡 述 預 計 開 支 。  
 
1 0 2 .  李 維 熙 先 生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 若 一 併 進 行 上 蓋 改 善 工 程 ， 初 步 估 價 為 不 多 於

1 0 0 萬 元 。  

( i i )   若 只 重 髹 油 漆 ， 初 步 估 價 為 大 約 2 5 萬 元 。  
 
1 0 3 .  蔡 少 峰 主 席 詢 問 2 5 萬 元 是 否 包 括 架 設 棚 架 的 費 用 。  
 
1 0 4 .  鄧 銘 心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及 查 詢 ： i )  她 詢 問 架 設 棚

架 期 間 ， 樓 梯 的 封 閉 安 排 ； i i )  該 條 樓 梯 有 不 少 市 民 使

用 ， 曾 有 市 民 表 示 樓 梯 有 油 漆 剝 落 及 生 鏽 問 題 ， 對 樓 梯

的 結 構 有 一 定 影 響 ； 以 及 i i i )  她 原 本 只 希 望 進 行 重 髹 油

漆 工 程 ， 因 為 上 蓋 目 測 並 無 大 礙 。  

 
1 0 5 .  蔡 少 峰 主 席 總 結 ， 工 程 部 建 議 更 換 整 個 上 蓋 ， 而 鄧

銘 心 議 員 只 是 希 望 重 髹 油 漆 ， 他 詢 問 架 設 棚 架 的 安 排 。  
 

1 0 6 .  李 維 熙 先 生 回 應 如 下 ：  
 

( i )   棚 架 只 會 在 行 人 路 的 外 部 架 設 ， 而 不 需 封 閉 整

條 樓 梯 ， 惟 工 程 會 對 行 人 構 成 一 定 程 度 的 影

響 。  

( i i )   該 上 蓋 的 膠 片 及 壓 條 已 經 老 化 及 生 鏽 ， 工 程 組

建 議 一 併 改 善 。  
 
1 0 7 .  龐 詩 韻 女 士 補 充 ， 據 民 政 處 了 解 ， 更 換 壓 條 的 建 議

沒 有 迫 切 性 ， 現 時 壓 條 對 上 蓋 亦 沒 有 構 成 危 險 ， 而 工 程

組 一 向 有 檢 查 及 維 修 漏 水 的 膠 片 ， 因 此 更 換 膠 片 及 壓 條

的 意 見 屬 建 議 性 質 。  
 
1 0 8 .  蔡 少 峰 主 席 表 示 ， 若 每 次 進 行 工 程 都 要 架 設 棚 架 ，

實 在 大 費 周 章 ， 他 建 議 在 上 蓋 頂 部 建 造 一 個 支 架 ， 讓 維

修 人 員 在 支 架 上 進 行 工 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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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0 9 .  陳 少 棠 議 員 表 示 ： i )  工 程 部 只 是 建 議 更 換 上 蓋 的 膠

片 及 壓 條 ， 並 非 更 換 整 個 上 蓋 ； i i )  以 往 清 掃 上 蓋 的 落 葉

亦 需 架 設 棚 架 ， 而 後 期 使 用「 Ｕ 型 清 洗 器 」後 ， 已 無 需 再

架 設 棚 架 ； i i i )  由 於 該 地 點 已 超 過 一 年 沒 有 架 設 棚 架 ， 他

建 議 一 併 更 換 上 蓋 的 膠 片 及 壓 條 ； i v )  架 設 棚 架 必 定 會 影

響 途 人 ， 因 棚 架 上 方 會 有 不 同 的 用 具 並 有 工 程 進 行 ； v )  
去 屆 區 議 會 亦 曾 討 論 在 上 蓋 頂 部 建 造 支 架 ， 他 對 此 表 示

贊 成 ； 以 及 v i )  工 程 開 支 只 需 2 0 萬 元 ， 費 用 屬 便 宜 ， 而

其 他 工 程 會 較 此 昂 貴 。  

 
1 1 0 .  蔡 少 峰 主 席 請 工 程 組 簡 介 上 蓋 結 構 。  

 
1 1 1 .  李 維 熙 先 生 表 示 ， 上 蓋 有 一 個 鐵 製 支 架 ， 支 架 上 有

膠 片 ， 膠 片 上 有 鐵 製 壓 條 壓 着 膠 片 。 他 表 示 二 十 多 萬 元

的 費 用 只 包 括 重 髹 油 漆 工 程 ， 並 不 包 括 更 換 上 蓋 的 膠 片

及 壓 條 。  
 

1 1 2 .  鍾 澤 暉 議 員 建 議 待 取 得 詳 細 的 工 程 報 價 後 ， 才 決 定

只 進 行 重 髹 油 漆 工 程 或 一 併 更 換 上 蓋 的 膠 片 及 壓 條 。  
 

1 1 3 .  蔡 少 峰 主 席 說 ， 工 程 組 已 表 示 若 只 進 行 重 髹 油 漆 工

程 ， 初 步 估 價 為 約 2 0 萬 元 ， 若 一 併 改 善 上 蓋 ， 初 步 估 價

為 不 多 於 1 0 0 萬 元 。  
 

1 1 4 .  孔 昭 華 議 員 表 示 上 蓋 應 是 多 年 前 的 設 計 ， 現 時 要 使

用 特 殊 的 清 洗 器 清 掃 落 葉 ， 他 建 議 一 併 重 新 設 計 及 更 換

整 個 上 蓋 。 他 請 工 程 組 額 外 提 交 全 新 的 上 蓋 設 計 方 案 ，

以 方 便 日 後 維 修 及 保 養 。  
 

1 1 5 .  鄧 銘 心 議 員 表 示 ： i )  她 對 上 蓋 形 狀 設 計 沒 有 意 見 ，

現 有 的 圓 拱 形 設 計 應 能 使 落 葉 自 然 掉 下 ， 目 前 亦 有 特 殊

的 清 洗 器 配 合 ， 若 更 換 為 平 頂 可 能 會 浪 費 上 述 器 材 ； 以

及 i i )  她 認 為 工 程 組 的 造 價 估 算 合 理 。  
 

1 1 6 .  蔡 少 峰 主 席 詢 問 鄧 銘 心 議 員 是 否 建 議 只 進 行 重 髹 油

漆 工 程 。  
 

1 1 7 .  鄧 銘 心 議 員 說 ： i )  她 認 為 價 錢 合 理 ， 並 表 示 可 在 工

程 組 取 得 兩 個 方 案 的 報 價 後 再 作 討 論 ； 以 及 i i )  工 程 所 需

的 時 間 亦 很 重 要 ， 若 更 換 整 個 上 蓋 需 時 一 年 ， 市 民 未 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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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 受 ， 若 進 行 重 髹 油 漆 工 程 只 需 時 兩 個 月 ， 市 民 或 會 較

為 接 受 。  
 

1 1 8 .  蔡 少 峰 主 席 總 結 ， 現 時 有 三 個 方 案 ， 方 案 一 是 只 進

行 重 髹 油 漆 工 程 ， 估 價 約 為 二 十 多 萬 元 ； 方 案 二 是 重 髹

油 漆 時 ， 一 併 更 換 上 蓋 的 膠 片 及 壓 條 ， 估 價 為 不 超 過 1 0 0
萬 元 ； 方 案 三 是 重 新 設 計 及 更 換 整 個 上 蓋 ， 以 方 便 日 後

維 修 及 保 養 上 蓋 。 他 又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︰ i )  上 蓋 的 形 狀 不

限 於 平 頂 設 計 ， 委 員 可 在 有 新 設 計 時 再 作 討 論 ； i i )  他 詢

問「 Ｕ 型 清 洗 器 」可 否 在 其 他 地 方 使 用 ； 以 及 i i i )  他 表 示

較 多 委 員 支 持 方 案 一 及 方 案 三 ， 請 委 員 集 中 討 論 該 兩 個

方 案 。  
 

1 1 9 .  龐 詩 韻 女 士 表 示 ， 該 上 蓋 建 於 多 年 前 ， 她 說 工 程 組

建 築 師 指 出 ， 由 於 上 蓋 位 於 斜 坡 旁 ， 若 要 重 新 設 計 上 蓋

會 牽 涉 多 項 程 序 ， 包 括 須 獲 路 政 署 相 關 委 員 會 通 過 ， 以

及 設 計 和 建 造 過 程 可 能 須 聘 請 顧 問 公 司 進 行 研 究 和 評 估

等 。 她 表 示 委 員 在 考 慮 方 案 三 時 可 參 考 上 述 資 料 。  
 

1 2 0 .  蔡 少 峰 主 席 總 結 ， 若 選 擇 方 案 三 ， 便 須 進 行 評 估 ，

建 造 費 用 可 能 超 過 1 0 0 萬 元 ； 而 在 選 擇 方 案 一 後 ， 將 不 會

再 進 行 方 案 三 。 他 詢 問 委 員 對 敲 定 選 擇 方 案 一 有 何 意

見 。  
 

1 2 1 .  鄧 銘 心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及 查 詢 ： i )  由 於 該 上 蓋 並

無 發 現 大 問 題 ， 她 亦 滿 意 現 時 的 設 計 ， 故 只 進 行 重 髹 油

漆 工 程 便 可 ， 若 重 新 設 計 及 建 造 上 蓋 會 比 較 費 時 失 事 ；

以 及 i i )  她 詢 問 方 案 二 是 只 更 換 有 問 題 的 膠 片 ， 還 是 把 所

有 膠 片 一 併 更 換 ， 她 指 出 須 考 慮 工 程 的 迫 切 性 。  
 

1 2 2 .  蔡 少 峰 主 席 表 示 ， 應 是 把 所 有 膠 片 一 併 更 換 。 他 說

方 案 一 的 工 程 估 價 為 二 十 多 萬 元 ， 費 用 屬 便 宜 。 他 詢 問

若 選 擇 方 案 一 ， 委 員 有 否 反 對 。  
 

1 2 3 .  鄧 銘 心 議 員 表 示 ， 若 上 蓋 有 裂 痕 及 滲 水 情 況 ， 居 民

或 會 認 為 一 併 更 換 上 蓋 的 膠 片 及 壓 條 的 做 法 較 理 想 。  
 

1 2 4 .  鍾 港 武 議 員 表 示 ， 若 選 擇 方 案 三 ， 程 序 會 較 為 繁

複 ， 可 能 需 時 數 年 才 能 竣 工 ， 而 當 務 之 急 是 外 觀 問 題 ，

因 此 他 建 議 先 進 行 重 髹 油 漆 工 程 ， 至 於 方 案 三 ， 則 在 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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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 要 時 再 作 研 究 。  
 

1 2 5 .  蔡 少 峰 主 席 說 ， 較 多 委 員 支 持 方 案 一 ， 而 鄧 銘 心 議

員 亦 表 示 可 以 進 行 更 換 上 蓋 膠 片 及 壓 條 的 工 程 ， 他 詢 問

鄧 議 員 若 設 管 會 選 用 方 案 一 ， 她 有 何 看 法 。  
 

1 2 6 .  鄧 銘 心 議 員 表 示 ， 若 只 重 髹 油 漆 ， 上 蓋 仍 會 有 滲 水

問 題 ， 她 希 望 取 得 各 方 案 的 詳 細 造 價 及 所 需 時 間 等 資

料 ， 以 便 就 各 方 案 的 效 益 比 較 。  
 

1 2 7 .  李 維 熙 先 生 回 應 ， 重 髹 油 漆 連 架 設 棚 架 需 時 四 至 五

個 月 ， 若 一 併 更 換 上 蓋 的 膠 片 及 壓 條 ， 額 外 需 時 兩 至 三

個 月 。  
 

1 2 8 .  鄧 銘 心 議 員 表 示 ， 重 髹 油 漆 時 一 併 更 換 上 蓋 的 膠 片

及 壓 條 ， 效 益 較 大 ， 亦 可 避 免 已 重 髹 油 漆 的 上 蓋 滲 水 。  
 

1 2 9 .  關 秀 玲 議 員 表 示 ， 現 時 的 討 論 建 基 於 估 算 ， 她 建 議

工 程 組 先 進 行 實 地 視 察 ， 了 解 是 否 需 要 全 面 更 換 上 蓋 的

膠 片 及 壓 條 才 作 決 定 ， 此 舉 可 避 免 工 程 費 用 大 增 。  
 

1 3 0 .  蔡 少 峰 主 席 表 示 ： i )  有 多 位 委 員 發 言 已 超 過 三 次 ，

委 員 應 就 議 項 作 出 決 定 ； 以 及 i i )  大 家 應 該 尊 重 當 區 議 員

的 意 見 ， 並 了 解 該 上 蓋 的 滲 水 情 況 ； 委 員 應 考 慮 所 需 的

金 額 及 時 間 ， 而 鄧 銘 心 議 員 亦 表 示 可 以 進 行 更 換 上 蓋 膠

片 及 壓 條 的 工 程 。 他 詢 問 鄧 議 員 若 設 管 會 選 用 方 案 一 ，

她 有 何 看 法 。  
 

1 3 1 .  鄧 銘 心 議 員 表 示 ， 她 傾 向 選 擇 方 案 二 。  
 

1 3 2 .  陳 少 棠 議 員 表 示 ， 該 上 蓋 的 膠 片 及 橫 枝 過 去 十 多 年

來 從 未 更 換 ， 他 建 議 先 通 過 進 行 更 換 該 上 蓋 膠 片 及 橫 枝

的 工 程 ， 同 時 請 民 政 處 在 下 次 設 管 會 會 議 就 上 述 工 程 提

供 兩 份 報 價 ， 以 供 委 員 考 慮 ， 再 作 出 決 定 。  
 

1 3 3 .  蔡 少 峰 主 席 詢 問 方 案 二 是 否 不 換 橫 枝 。  
 

1 3 4 .  陳 少 棠 議 員 表 示 不 會 更 換 龍 骨 ， 只 是 更 換 橫 枝 。  
 

1 3 5 .  蔡 少 峰 主 席 總 結 ， 陳 少 棠 議 員 支 持 方 案 二 。  
 

 -  21  - 



1 3 6 .  李 維 熙 先 生 表 示 ， 該 上 蓋 的 龍 骨 ， 包 括 橫 枝 、 直 枝

及 圓 拱 形 鐵 框 ， 是 不 會 更 換 的 ， 更 換 的 是 膠 片 及 上 方 的

壓 條 。  
 

1 3 7 .  陳 少 棠 議 員 表 示 ： i )  他 以 往 一 直 跟 進 此 類 上 蓋 的 建

造 工 程 ， 該 上 蓋 的 龍 骨 是 不 會 更 換 的 ， 只 會 更 換 膠 片 及

上 方 的 壓 條 ； i i )  他 澄 清 剛 才 所 說 的 橫 枝 其 實 是 指 壓 條 ；

以 及 i i i )  他 重 申 自 己 支 持 方 案 二 。  
 

1 3 8 .  仇 振 輝 議 員 表 示 ， 此 議 項 已 作 充 分 的 討 論 ， 在 尊 重

當 區 議 員 意 見 的 前 提 下 ， 他 建 議 工 程 組 就 方 案 二 進 行 報

價 邀 請 ， 並 在 下 次 設 管 會 會 議 提 供 兩 份 報 價 ， 以 供 委 員

考 慮 ， 再 作 出 決 定 。  
 

1 3 9 .  蔡 少 峰 主 席 表 示 ， 委 員 暫 可 不 作 決 定 。 他 請 工 程 組

提 供 方 案 二 的 確 實 造 價 ， 讓 委 員 留 待 下 次 會 議 再 作 決

定 。  
 

1 4 0 .  委 員 沒 有 其 他 意 見 ， 蔡 少 峰 主 席 宣 布 結 束 討 論 此 議

項 。  
 
 
議 項 十 ：  擬 於 2 0 1 6 至 2 0 1 7 年 度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項 目 下 更

換 廟 街 牌 坊 的 照 明 系 統 工 程 撥 款 申 請  
(油 尖 旺 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委 員 會 第 3 3 / 2 0 1 6 號 文 件 )  

 
1 4 1 .  蔡 少 峰 主 席 歡 迎 機 電 工 程 署 ( “機 電 署 ” )助 理 督 察 (九
龍 ) 1 梁 永 豪 先 生 。  
 
1 4 2 .  龐 詩 韻 女 士 簡 介 題 述 文 件 的 內 容 。 此 項 工 程 的 申 請

撥 款 額 為 2 3 萬 元 。  
 

1 4 3 .  關 秀 玲 議 員 表 示 ， 剛 才 討 論 架 設 棚 架 進 行 重 髹 油 漆

工 程 的 造 價 為 二 十 多 萬 元 ， 現 時 更 換 燈 泡 亦 是 二 十 多 萬

元 ， 她 認 為 此 工 程 項 目 所 需 費 用 高 昂 。  
 

1 4 4 .  楊 鎮 華 副 主 席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及 查 詢 ： i )  現 時 在 文 件

所 述 位 置 使 用 的 照 明 系 統 是 否 使 用 L E D 型 光 管 ； i i )  L E D
型 光 管 的 維 修 費 用 昂 貴 ； 以 及 i i i )  他 查 詢 架 設 棚 架 的 方

法 、 牌 坊 需 封 閉 的 時 間 ， 以 及 是 否 兩 個 牌 坊 同 時 進 行 工

程 ， 若 然 ， 他 認 爲 有 關 安 排 會 影 響 市 民 及 攤 販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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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4 5 .  梁 永 豪 先 生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 2 3 萬 元 的 預 算 ， 是 包 括 架 設 棚 架 、 更 換 照 明 系

統 ， 以 及 工 作 人 員 於 高 空 工 作 等 相 關 配 套 。  

( i i )   正 常 情 況 下 ， 兩 個 牌 坊 會 輪 流 封 閉 ； 若 時 間 緊

迫 ， 或 需 同 時 封 閉 兩 個 牌 坊 以 便 進 行 工 程 。 封

閉 時 間 約 為 一 至 兩 星 期 。  
 

1 4 6 .  委 員 蕭 漢 平 先 生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及 查 詢 ： i） 以 他 在 燈

飾 委 員 會 的 經 驗 ， 此 項 工 程 理 應 不 需 重 新 鋪 設 電 線 ， 他

質 詢 造 價 何 故 需 要 二 十 多 萬 元 ； 以 及 i i）現 時 工 程 已 使 用

大 量 撥 款 ， 政 府 應 該 先 評 估 有 關 費 用 ， 他 認 為 委 員 要 審

慎 考 慮 是 否 需 進 行 這 項 工 程 。  
 
1 4 7 .  蔡 少 峰 主 席 表 示 ， 委 員 應 尊 重 當 區 議 員 的 意 見 ， 並

請 楊 鎮 華 副 主 席 發 表 意 見 。  
 

1 4 8 .  楊 鎮 華 副 主 席 詢 問 ： i )  兩 個 牌 坊 是 否 共 有 六 組 燈 ；

以 及 i i )  現 時 每 次 的 維 修 費 用 金 額 。  

 
1 4 9 .  蔡 少 峰 主 席 總 結 ， 委 員 贊 成 進 行 上 述 工 程 ， 只 是 對

造 價 及 所 需 時 間 有 意 見 。  
 

1 5 0 .  梁 永 豪 先 生 回 應 如 下 ：  
 

( i )   更 換 工 程 造 價 預 算 中 ， 較 昂 貴 的 部 分 是 架 設 棚

架 和 相 關 的 配 套 。 現 時 部 分 L E D 燈 已 不 能 正 常

運 作 及 不 能 維 修 ， 需 要 進 行 全 面 更 換 工 程 。  

( i i )   每 個 牌 坊 有 三 組 燈 具 ， 每 組 燈 具 各 有 三 支 長 型

L E D 光 管 、 一 支 中 型 L E D 光 管 及 一 支 短 型 L E D
光 管 ， 因 此 一 個 牌 坊 有 1 5 支 L E D 光 管 ， 兩 個

牌 坊 共 有 3 0 支 L E D 光 管 ； 而 每 支 L E D 光 管 內

每 1 0 毫 米 就 有 一 粒 L E D 燈 。  
 
1 5 1 .  楊 鎮 華 副 主 席 請 機 電 署 代 表 回 應 委 員 蕭 漢 平 先 生 提

出 的 造 價 問 題 。  
 
1 5 2 .  梁 永 豪 先 生 表 示 在 工 程 預 算 中 架 設 棚 架 的 費 用 比 較

昂 貴 ， 需 要 上 萬 元 。  

 -  23  - 



 
1 5 3 .  委 員 蕭 漢 平 先 生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及 查 詢 ： i） 上 述 工 程

不 一 定 要 架 設 棚 架 ， 亦 可 利 用 升 降 台 進 行 ； 以 及 i i）他 詢

問 在 是 次 維 修 後 ， 牌 坊 可 以 維 持 多 久 不 用 再 維 修 。  
 

1 5 4 .  楊 鎮 華 副 主 席 詢 問 機 電 署 ， 除 架 設 棚 架 外 ， 有 否 其

他 方 法 進 行 工 程 ， 例 如 使 用 升 降 台 。 他 又 表 示 ， 委 員 希

望 了 解 工 程 費 用 是 否 大 部 分 用 於 架 設 棚 架 上 。  
 

1 5 5 .  梁 永 豪 先 生 回 應 如 下 ：  
 

( i )   若 使 用 升 降 台 進 行 維 修 ， 由 於 涉 及 封 路 安 排 ，

須 聯 絡 路 政 署 進 行 商 討 。  

( i i )   牌 坊 所 使 用 的 是 飾 燈 ， 在 戶 外 能 抵 擋 風 雨 ， 這

與 家 用 的 L E D 燈 不 同 。  
 
1 5 6 .  蔡 少 峰 主 席 總 結 ， 此 項 工 程 不 適 合 使 用 升 降 台 ， 而

架 設 棚 架 則 需 要 2 3 萬 元 。  
 
1 5 7 .  委 員 蕭 漢 平 先 生 追 問 ， 在 是 次 維 修 後 ， 可 維 持 多 久

不 用 再 維 修 。  
 

1 5 8 .  梁 永 豪 先 生 表 示 ， 此 項 工 程 保 養 期 為 一 年 。  
 

1 5 9 .  楊 鎮 華 副 主 席 表 示 ， 每 項 工 程 均 有 平 均 故 障 間 隔 時

間 ， 他 請 機 電 署 代 表 預 計 在 完 成 題 述 工 程 後 ， 何 時 須 再

次 更 換 照 明 系 統 。  
 

1 6 0 .  梁 永 豪 先 生 說 ， 一 般 要 求 L E D 燈 的 平 均 壽 命 約 為 5 0  
0 0 0 小 時 ， 新 的 L E D 燈 的 評 估 平 均 壽 命 則 為 3 5  0 0 0 小 時 。  

 
(會 後 補 註 ：  雖 然 一 般 要 求 L E D 燈 的 平 均 壽 命 約 為 5 0  0 0 0

小 時 ， 但 亦 會 按 照 使 用 情 況 在 使 用 3 5  0 0 0小
時 後 考 慮 更 換 該 L E D燈 。 )  

 
 

1 6 1 .  蔡 少 峰 主 席 詢 問 委 員 是 否 通 過 題 述 工 程 。  
 
1 6 2 .  楊 鎮 華 副 主 席 稱 ， 此 項 工 程 關 乎 香 港 的 形 象 ， 他 表

示 支 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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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6 3 .   委 員 沒 有 其 他 意 見 。 蔡 少 峰 主 席 總 結 ， 委 員 支 持 有

關 的 撥 款 建 議 ， 並 宣 布 結 束 討 論 此 議 項 。  
 
 
議 項 十 一 ：  中 九 龍 幹 線 － 臨 時 封 閉 遊 樂 場 / 休 憩 花 園 、 重

置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地 區 標 誌 和 樹 木 保 育 的 安 排  
(油 尖 旺 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委 員 會 第 3 4 / 2 0 1 6 號 文 件 )  

 
1 6 4 .  蔡 少 峰 主 席 歡 迎 ︰  
 

( a )  路 政 署 高 級 工 程 師 4 /中 九 龍 幹 線 鍾 澤 滔 先 生 、

高 級 工 程 師 5 /中 九 龍 幹 線 黃 兆 輝 先 生 、 高 級 工

程 師 7 /中 九 龍 幹 線 焦 卓 韶 先 生 、 工 程 師 8 /中 九

龍 幹 線 戴 碧 瑩 女 士 及 助 理 園 境 主 任 /中 九 龍 幹 線

陳 銘 芝 女 士 ； 以 及  

( b )  奧 雅 納 – 莫 特 麥 克 唐 納 顧 問 聯 營 公 司 技 術 董 事

盧 紹 麟 先 生 及 高 級 環 境 顧 問 陳 栢 健 先 生 。  
 
1 6 5 .  鍾 澤 滔 先 生 簡 介 題 述 文 件 的 內 容 。  
 
1 6 6 .  楊 子 熙 議 員 表 示 ： i )  路 政 署 並 不 尊 重 區 議 會 在 2 0 1 3
年 1 2 月 1 2 日 會 議 上 就 興 建 中 九 龍 幹 線 所 提 出 的 條 件 ， 包

括 署 方 並 未 答 應 在 加 士 居 道 天 橋 興 建 全 覆 蓋 式 隔 音 屏

障 ， 既 然 署 方 無 視 區 議 會 的 意 見 ， 大 可 不 必 諮 詢 區 議

會 ； i i )  立 法 會 轄 下 的 交 通 事 務 委 員 會 、 工 務 小 組 委 員 會

及 財 務 委 員 會 並 未 通 過 有 關 工 程 ， 部 門 應 先 尊 重 及 採 納

區 議 會 的 意 見 ， 才 討 論 題 述 問 題 ； i i i )  在 討 論 題 述 文 件 以

前 ， 康 文 署 已 表 示 因 應 路 政 署 的 通 知 ， 暫 停 街 市 街 籃 球

場 的 預 訂 安 排 ； 路 政 署 既 已 決 定 暫 停 上 述 球 場 的 預 訂 安

排 ， 何 故 仍 提 呈 討 論 文 件 ； 以 及 i v )  他 認 為 沒 有 理 由 支 持

題 述 文 件 的 建 議 。  
 

1 6 7 .  蔡 少 峰 主 席 邀 請 區 議 會 主 席 葉 傲 冬 議 員 ， 就 在 加 士

居 道 天 橋 興 建 隔 音 屏 障 的 工 程 發 表 意 見 。  
 

1 6 8 .  葉 傲 冬 議 員 表 示 ： i )  區 議 會 早 前 已 再 次 確 認 及 表 示

支 持 在 加 士 居 道 天 橋 興 建 全 覆 蓋 式 隔 音 屏 障 的 意 見 ； i i )  

他 請 康 文 署 代 表 澄 清 是 否 已 暫 停 街 市 街 籃 球 場 的 預 訂 安

排 ； i i i )  若 路 政 署 就 興 建 隔 音 屏 障 一 事 仍 未 有 定 案 ， 他 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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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 該 署 在 是 日 會 議 是 否 進 行「 假 諮 詢 」； 若 該 署 藉 是 日 會

議 尋 求 區 議 會 的 共 識 ， 署 方 又 有 否 尊 重 區 議 會 早 前 的 意

見 和 共 識 ； 以 及 i v )  若 路 政 署 因 為 一 、 二 億 元 而 決 定 不 興

建 隔 音 屏 障 ， 便 是 罔 顧 市 民 的 健 康 和 意 見 。  

 
1 6 9 .  蔡 少 峰 主 席 表 示 ， 設 管 會 是 區 議 會 轄 下 的 委 員 會 ，

無 法 通 過 任 何 違 反 區 議 會 決 定 的 議 案 。 由 於 區 議 會 要 求

在 加 士 居 道 天 橋 興 建 隔 音 屏 障 的 工 程 還 未 得 到 落 實 ， 因

此 設 管 會 不 便 就 工 程 後 的 程 序 作 出 任 何 決 定 。  
 

1 7 0 .  黃 建 新 議 員 詢 問 ： i )  重 置 區 議 會 地 區 標 誌 的 費 用 是

否 由 政 府 負 責 ； 以 及 i i )  若 區 議 會 寸 步 不 讓 ， 不 同 意 重 置

區 議 會 地 區 標 誌 ， 中 九 龍 幹 線 會 否 因 此 不 能 完 工 ， 路 政

署 有 否 其 他 方 案 。  
 

1 7 1 .  蔡 少 峰 主 席 表 示 街 市 街 籃 球 場 預 訂 安 排 的 問 題 屬 工

序 問 題 ， 路 政 署 若 只 是 知 會 區 議 會 便 屬「 假 諮 詢 」， 而 委

員 亦 希 望 向 部 門 反 映 並 重 申 區 議 會 早 前 的 議 決 。  

 
1 7 2 .  許 家 文 先 生 表 示 ， 康 文 署 與 路 政 署 保 持 緊 密 的 聯

繫 ， 並 會 對 工 程 所 需 的 封 閉 場 地 安 排 及 封 閉 時 間 ， 盡 量

作 出 配 合 。  
 

1 7 3 .  葉 傲 冬 議 員 追 問 康 文 署 是 否 已 暫 停 街 市 街 籃 球 場 的

預 訂 申 請 。  
 

1 7 4 .  楊 子 熙 議 員 說 ， 本 文 件 是 詢 問 設 管 會 是 否 支 持 封 閉

文 件 所 述 的 遊 樂 場 /休 憩 花 園 。 若 路 政 署 在 諮 詢 委 員 會 前

已 通 知 康 文 署 暫 停 場 地 的 預 訂 安 排 ， 路 政 署 便 屬 「 假 諮

詢 」 。  

 
1 7 5 .  蔡 少 峰 主 席 總 結 ， 無 論 設 管 會 支 持 文 件 建 議 與 否 ，

都 不 會 影 響 上 述 事 件 。  
 

(仇 振 輝 議 員 於 下 午 5 時 1 0 分 退 席 。 )  
 

1 7 6 .  焦 卓 韶 先 生 回 應 如 下 ：  
 

( i )   文 件 所 述 的 3 個 遊 樂 場 /休 憩 花 園 ， 位 於 中 九 龍

幹 線 工 程 範 圍 ， 在 施 工 期 間 ， 必 須 臨 時 封 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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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)   署 方 正 積 極 籌 備 中 九 龍 幹 線 工 程 ， 並 知 悉 市 民

對 工 程 的 期 望 。 此 項 工 程 對 社 會 有 所 裨 益 ， 署

方 希 望 能 盡 快 落 實 有 關 工 程 。  

( i i i )   若 立 法 會 在 本 財 政 年 度 能 通 過 此 項 興 建 工 程 ，

署 方 希 望 在 本 年 度 展 開 工 程 。  

( i v )   署 方 清 楚 了 解 區 議 會 的 關 注 ， 並 已 在 5 月 2 6 日

的 區 議 會 會 議 上 詳 細 討 論 。  

( v )   署 方 希 望 今 天 得 到 委 員 對 題 述 安 排 的 意 見 和 支

持 ， 以 期 工 程 能 以 盡 快 落 實 。  

( v i )   他 表 示 文 件 所 載 的 安 排 並 不 會 即 時 實 施 ， 而 是

當 項 目 落 實 ， 工 程 展 開 時 才 會 實 施 。  
 
1 7 7 .  蔡 少 峰 主 席 請 路 政 署 代 表 回 答 黃 建 新 議 員 的 提 問 。  
 
1 7 8 .  葉 傲 冬 議 員 表 示 路 政 署 代 表 並 未 回 答 他 的 提 問 。  

 
1 7 9 .  焦 卓 韶 先 生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 封 閉 文 件 所 述 三 個 遊 樂 場 / 休 憩 花 園 的 安 排 是

必 要 的 ， 署 方 需 封 閉 上 述 地 方 後 ， 才 能 開 展 工

程 。  

( i i )   路 政 署 會 與 康 文 署 保 持 聯 繫 ， 並 會 在 工 程 計 劃

有 所 更 新 時 通 知 康 文 署 ， 以 便 該 署 能 安 排 場 地

借 用 事 宜 。  
 
1 8 0 .  鍾 澤 滔 先 生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 區 議 會 地 區 標 誌 十 分 接 近 園 景 平 台 ， 工 程 或 可

在 不 影 響 標 誌 的 情 況 下 勉 強 進 行 ， 路 政 署 建 議

標 誌 應 遷 往 其 他 位 置 。  

(會 後 補 註 ：  上 述 路 政 署 的 建 議 是 以 免 影 響 標

誌 旁 的 園 境 及 刻 有 生 肖 的 基 石 。 )  
 

 

( i i )   路 政 署 會 負 責 搬 遷 工 程 的 費 用 。  
 
1 8 1 .  委 員 蕭 漢 平 先 生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及 查 詢 ： i )  康 文 署 並

未 回 答 葉 傲 冬 議 員 的 提 問 ； i i )  本 屆 立 法 會 將 暫 停 運 作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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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 政 署 如 何 申 請 撥 款 以 進 行 題 述 工 程 ； i i i )  路 政 署 並 未 就

區 議 會 要 求 興 建 全 覆 蓋 式 隔 音 屏 障 作 出 回 應 ； 以 及 i v )  題
述 工 程 尚 未 展 開 ， 路 政 署 是 否 要 封 閉 遊 樂 場 /休 憩 花 園 三

至 四 年 。  
 
1 8 2 .  楊 子 熙 議 員 表 示 與 會 者 意 見 一 致 ， 由 於 立 法 會 並 未

通 過 此 工 程 項 目 ， 封 閉 場 地 實 屬 浪 費 資 源 ， 他 請 與 會 者

一 致 拒 絕 支 持 文 件 中 封 閉 場 地 的 安 排 ， 並 請 路 政 署 待 立

法 會 通 過 這 項 工 程 後 才 提 出 此 議 項 。  
 
1 8 3 .  鄧 銘 心 議 員 表 示 ： i )  儘 管 路 政 署 表 示 工 程 惠 及 市

民 ， 卻 不 顧 噪 音 影 響 附 近 居 民 ， 更 提 出 要 求 封 閉 場 地 ，

這 同 屬 擾 民 之 舉 ， 她 請 路 政 署 盡 量 減 低 工 程 對 市 民 造 成

的 滋 擾 ； 以 及 i i )  她 支 持 楊 子 熙 議 員 的 意 見 。  
 

1 8 4 .  黃 建 新 議 員 表 示 ： i )  若 區 議 會 不 同 意 重 置 區 議 會 地

區 標 誌 ， 會 導 致 此 項 四 百 多 億 元 的 工 程 不 能 完 工 ， 他 感

到 詫 異 ； 以 及 i i )  既 然 署 方 表 示 若 不 重 置 區 議 會 地 區 標

誌 ， 將 顯 得 屈 就 了 該 標 誌 ， 他 建 議 寸 步 不 讓 ， 讓 市 民 明

白 區 議 會 在 此 議 題 上 受 到 屈 辱 ， 政 府 漠 視 區 議 會 要 求 興

建 全 覆 蓋 式 隔 音 屏 障 的 意 見 ， 並 以 此 為 記 。  

 
1 8 5 .  焦 卓 韶 先 生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 署 方 希 望 在 本 財 政 年 度 ， 即 下 個 立 法 會 年 度 內

申 請 撥 款 ， 以 期 獲 批 後 盡 快 開 展 工 程 。  

( i i )   封 閉 三 個 遊 樂 場 / 休 憩 花 園 是 為 了 騰 空 地 方 興

建 隧 道 ， 若 上 述 場 地 不 封 閉 ， 工 程 便 不 能 進

行 。  

( i i i )   若 待 立 法 會 通 過 撥 款 後 ， 才 討 論 本 文 件 的 事

項 ， 屆 時 署 方 仍 未 獲 批 使 用 有 關 場 地 ， 工 程 將

不 能 即 時 展 開 ， 工 程 進 度 會 受 到 影 響 。  
 
(孔 昭 華 議 員 於 下 午 5 時 2 4 分 退 席 。 )  
 
1 8 6 .  許 家 文 先 生 表 示 ， 文 件 提 及 的 場 地 並 未 開 始 封 閉 ，

預 計 本 年 9 月 才 會 開 始 封 閉 。 康 文 署 若 收 到 在 該 月 租 用 有

關 場 地 的 申 請 ， 會 即 時 與 路 政 署 研 究 可 否 借 出 場 地 。 如

申 請 使 用 場 地 的 日 期 較 後 ， 署 方 會 先 通 知 申 請 人 場 地 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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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 能 借 出 ， 以 便 申 請 人 考 慮 使 用 其 他 場 地 。  
 
1 8 7 .  葉 傲 冬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及 查 詢 ： i )  路 政 署 若 未 能

得 到 區 議 會 支 持 使 用 文 件 所 述 的 場 地 ， 署 方 是 否 不 能 把

此 項 工 程 提 呈 到 立 法 會 ； i i )  他 不 滿 路 政 署 不 聽 取 區 議 會

的 強 烈 訴 求 ， 卻 要 求 區 議 會 支 持 封 閉 場 地 的 安 排 ； i i i )  本
屆 立 法 會 任 期 已 經 完 結 ， 而 新 一 屆 立 法 會 最 快 1 0 月 才 會

舉 行 首 次 會 議 ， 他 請 路 政 署 先 釐 清 狀 況 後 再 作 討 論 ； 以

及 i v )  他 不 滿 路 政 署 代 表 就 委 員 的 提 問 作 出 的 回 應 。  
 
1 8 8 .  蔡 少 峰 主 席 不 滿 ： i )  路 政 署 的 回 應 ； i i )  工 程 既 未

得 到 立 法 會 撥 款 ， 委 員 皆 認 為 現 時 並 不 適 合 討 論 徵 用 地

方 的 安 排 ； i i i )  區 議 會 要 求 興 建 全 覆 蓋 式 隔 音 屏 障 的 意 見

並 未 得 到 尊 重 ； 以 及 i v )  他 建 議 中 止 討 論 此 議 項 。  
 

1 8 9 .  焦 卓 韶 先 生 重 申 ， 文 件 提 及 三 個 遊 樂 場 /休 憩 花 園 的

臨 時 封 閉 安 排 ， 在 工 程 正 式 展 開 時 才 會 實 施 ， 但 現 在 須

要 確 定 有 關 安 排 ， 以 便 署 方 籌 劃 盡 快 落 實 工 程 。  
 
1 9 0 .  楊 子 熙 議 員 澄 清 他 是 建 議 不 支 持 此 議 項 ， 而 不 是 中

止 討 論 。  
 
1 9 1 .  蔡 少 峰 主 席 總 結 ： i )  題 述 工 程 應 在 獲 得 立 法 會 通

過 ， 並 在 區 議 會 要 求 興 建 全 覆 蓋 式 隔 音 屏 障 的 意 見 得 到

處 理 後 ， 才 予 討 論 工 程 安 排 ； 以 及 i i )  設 管 會 並 未 支 持 題

述 文 件 的 建 議 。  
 

1 9 2 .  葉 傲 冬 議 員 說 ， 設 管 會 今 天 表 示 不 支 持 題 述 文 件 的

建 議 ， 若 署 方 仍 然 強 行 封 閉 文 件 所 述 的 場 地 ， 他 將 要 求

主 席 帶 領 委 員 讉 責 路 政 署 。  
 

1 9 3 .  蔡 少 峰 主 席 表 示 ， 今 天 設 管 會 並 未 支 持 題 述 文 件 建

議 的 事 項 ， 並 請 部 門 在 適 當 的 時 候 才 提 呈 文 件 。 他 並

說 ， 政 府 在 進 行 新 項 目 前 應 諮 詢 區 議 會 ， 若 路 政 署 漠 視

區 議 會 的 意 見 及 民 意 ， 設 管 會 將 提 出 讉 責 。  
 
1 9 4 .  委 員 沒 有 其 他 意 見 ， 蔡 少 峰 主 席 宣 布 結 束 討 論 此 議

項 。  
 
 
議 項 十 二 ：  審 批 區 內 社 區 會 堂 的 訂 場 申 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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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9 5 .  蔡 少 峰 主 席 表 示 ， 香 港 寵 物 福 利 協 會 申 請 修 改 借 用

場 地 的 日 期 ， 由 原 來 的 2 0 1 6 年 1 0 月 2 9 及 3 0 日 (星 期 六 、

日 )改 為 1 0 月 2 2 及 2 3 日 (星 期 六 、 日 )， 全 日 租 用 梁 顯 利

油 麻 地 社 區 中 心 ( “梁 顯 利 中 心 ” )禮 堂 舉 辦 貓 展 。 他 詢 問 委

員 是 否 支 持 上 述 申 請 建 議 ， 眾 無 異 議 。  
 
1 9 6 .  蔡 少 峰 主 席 表 示 ， 油 尖 區 賢 毅 社 申 請 於 2 0 1 6 年 1 2
月 2 日 (星 期 五 )， 全 日 租 用 梁 顯 利 中 心 禮 堂 舉 辦 「 好 歌 唱

好 油 尖 旺 聖 誕 金 曲 晚 會 」 。  
 

1 9 7 .  鍾 港 武 議 員 詢 問 上 述 活 動 既 為 金 曲 晚 會 ， 為 何 需 要

全 日 租 用 禮 堂 。  
 

1 9 8 .  秘 書 沈 耀 曦 先 生 回 覆 ， 油 尖 區 賢 毅 社 的 申 請 信 列

出 ， 上 午 9 時 至 下 午 1 時 為 音 響 及 場 地 佈 置 ， 下 午 1 時 至

5 時 為 嘉 賓 綵 排 ， 下 午 5 時 至 1 0 時 為 節 目 演 出 時 間 。  
 

1 9 9 .  蔡 少 峰 主 席 詢 問 委 員 是 否 支 持 上 述 申 請 ， 眾 無 異

議 。  
 

2 0 0 .  蔡 少 峰 主 席 表 示 ， 社 區 參 與 工 作 室 有 限 公 司 申 請 於

2 0 1 7 年 1 月 8 日 (星 期 日 )， 全 日 租 用 梁 顯 利 中 心 禮 堂 舉 辦

粵 曲 欣 賞 會 。  
 

2 0 1 .  鍾 港 武 議 員 請 主 席 提 供 申 請 團 體 的 背 景 。  
 

2 0 2 .  蔡 少 峰 主 席 說 ， 申 請 團 體 是 已 登 記 的 慈 善 機 構 ， 他

並 表 示 支 持 上 述 申 請 ， 眾 無 異 議 。  
 

2 0 3 .  蔡 少 峰 主 席 表 示 ， 油 蔴 地 街 坊 會 學 校 申 請 於 2 0 1 7 年

6 月 3 0 日 (星 期 五 )， 全 日 租 用 梁 顯 利 中 心 禮 堂 舉 辦 畢 業 典

禮 ， 他 並 表 示 支 持 上 述 申 請 ， 眾 無 異 議 。  
 

2 0 4 .  委 員 沒 有 其 他 意 見 ， 蔡 少 峰 主 席 宣 布 結 束 討 論 此 議

項 。  
 
 
議 項 十 三 ：  其 他 事 項  
 
2 0 5 .  委 員 蕭 漢 平 先 生 建 議 秘 書 處 在 會 議 上 提 供 紙 本 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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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 。  
 
2 0 6 .  蔡 少 峰 主 席 表 示 已 曾 多 次 討 論 此 議 題 ， 並 請 秘 書 處

回 應 。  
 

2 0 7 .  秘 書 沈 耀 曦 先 生 回 應 ， 為 響 應 民 政 總 署 提 倡 的 「 會

議 無 紙 化 」政 策 ， 秘 書 處 分 別 會 在 會 議 前 五 個 淨 工 作 天 及

會 議 前 一 天 ， 以 電 郵 通 知 委 員 會 議 文 件 已 上 載 區 議 會 網

頁 ， 供 閱 覽 之 用 。  
 

2 0 8 .  委 員 蕭 漢 平 先 生 表 示 ， 倘 若 部 分 委 員 沒 有 上 網 設

施 ， 便 未 能 閱 覽 會 議 文 件 。  
 

2 0 9 .  蔡 少 峰 主 席 表 示 ， 在 區 議 會 的 周 年 內 務 會 議 上 ， 議

員 已 通 過 響 應「 會 議 無 紙 化 」政 策 ， 而 他 亦 會 在 會 議 前 列

印 文 件 。 他 建 議 委 員 可 自 行 列 印 文 件 。  
 

2 1 0 .  鍾 港 武 議 員 表 示 ： i )  「 會 議 無 紙 化 」 屬 社 會 趨 勢 ；

然 而 ， 開 會 時 若 使 用 電 腦 參 閱 多 份 文 件 會 較 費 時 ， 而 手

機 的 屏 幕 亦 比 較 細 小 ， 委 員 如 沒 有 使 用 平 板 電 腦 ， 閱 覽

文 件 時 可 能 會 較 困 難 ； i i )  他 詢 問 秘 書 處 有 否 平 板 電 腦 可

以 借 出 ； 以 及 i i i )  有 需 要 的 委 員 可 在 會 議 前 通 知 秘 書

處 ， 以 便 秘 書 處 作 出 適 當 安 排 。  
 

2 1 1 .  葉 傲 冬 議 員 表 示 秘 書 處 並 沒 有 平 板 電 腦 可 以 借 出 。  
 

2 1 2 .  蔡 少 峰 主 席 表 示 ： i )  設 管 會 不 能 違 反 區 議 會 內 務 會

議 的 決 定 ； i i )  在 不 違 反 內 務 會 議 決 定 的 大 前 提 下 ， 他 請

秘 書 處 把 特 大 及 難 以 列 印 的 圖 片 放 在 委 員 桌 上 ； 以 及 i i i )  

區 議 會 內 務 會 議 會 在 適 當 時 候 討 論 蕭 漢 平 委 員 的 意 見 。  

 
2 1 3 .  餘 無 別 事 ， 會 議 於 下 午 5 時 4 2 分 結 束 。 下 次 會 議 訂

於 2 0 1 6 年 1 0 月 6 日 (星 期 四 )下 午 2 時 3 0 分 舉 行 。  
 
 
 
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 0 1 6 年 8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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油尖旺區議會轄下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 

第 25／2016號文件 

書面回應 

 

 

2016至 2019年度油尖旺區議會 

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 

 
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

就「有關建議於大角咀櫻桃街籃球場設立儲物櫃事宜」 

所作的書面回應 

 

 

 就委員提出於櫻桃街公園籃球場設立儲物櫃的建議，本署回覆如下： 

 

 為保障櫻桃街公園籃球場使用者的個人財物，本署於今年初與相關工

程部門進行實地視察，以研究設置儲物櫃的可行性。經研究後，工程部門

計劃於靠近籃球場入口位置，以「入牆櫃」形式設置儲物櫃。工程的設計

及造價評估現已完成，預計工程於 10月初開展，並於同月中旬完成。 

 

 

 

 
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

油尖旺區康樂事務辦事處 

2016年 7月 

haduser
文字方塊
議項二

haduser
文字方塊
附件一



油尖旺區議會轄下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 

第 28／2016 號文件 

書面回應 

 

 

2016 至 2019 年度油尖旺區議會 

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 

 
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

就「要求於櫻桃街公園增設滅蚊機 

加強園內滅蚊工作 預防蚊蠓傳染疾病」 

所作的書面回應 

 

 

  本署一向十分重視轄下場地的環境衞生情況，員工除每天清理場內

垃圾、枯葉和積水，定期修剪植物外，並會每星期進行一次特別防治蚊

患和蠓患的行動，包括加強清理花槽、排水溝、坑道和沙井，並在適當

位置施放蚊油、蚊沙和殺幼蟲劑等，以防滋生蚊蟲。 

 

  此外，本署現時在油尖旺區的場地共設置了 31 部滅蚊機，當中有 4

部設於櫻桃街公園，而本署亦已計劃今年在櫻桃街公園增設兩部滅蚊機。 

 

  針對今年的蚊患和蠓患問題，本署已特別聘請承辦商，由四月起每

一至兩星期在區內的康樂場地噴灑噴霧式殺蟲劑，以減輕蚊患和蠓患的

影響。 

 

  就櫻桃街公園部份位置出現積水的情況，本署已要求相關工程部門

跟進，以改善該等位置的去水安排。此外，本署職員如在日常巡察中發

現積水，會立刻進行清理工作。 

 

  本署會繼續密切留意轄下場地的環境衞生情況，並會與食物環境衞

生署保持緊密合作，採取適當措施以防治區內的蚊患和蠓患問題。 

 

 

 

 
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

油尖旺區康樂事務辦事處 

2016 年 7 月 

haduser
文字方塊
議項五

haduser
文字方塊
附件二



油尖旺區議會轄下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 

第 30／2016號文件 

書面回應(2) 

 

 

2016至 2019年度油尖旺區議會 

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 

 
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

就要求於「寧波街／上海街休憩花園」及 

「西貢街遊樂場」安裝免費 Wi-Fi設施 

所作的書面回應 

 

 

 就委員提出於「寧波街／上海街休憩花園」及「西貢街遊樂場」安裝

免費 Wi-Fi設施的建議，本署回覆如下： 

 

 政府現正計劃推行新的「Wi-Fi連通城市」項目，以公私營合作模式，

在人流高的政府場地提供設有免費使用時段的「Wi-Fi.HK」服務。政府並

建議在 2016年下半年推行試驗計劃，揀選一百多個人流暢旺的政府場地，

如公園、休憩處、海濱長廊、旅遊景點及公共交通交匯處等，以公私營合

作模式，向市民提供免費服務。就上述計劃，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已

成立督導委員會及工作小組，籌劃試驗計劃的細節，包括揀選場地種類、

分布等。 

 

 本署認同在轄下的主要場地設置免費 Wi-Fi 無線上網裝置確實可便利

居民和遊人，因應委員的建議，本署會向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建議將

油尖旺區的主要公園及休憩處納入上述試驗計劃，包括櫻桃街公園、寧波

街／上海街休憩花園、西貢街遊樂場及埃華街休憩花園等。政府資訊科技

總監辦公室將會研究所建議的場地名單，或於明年全面推行計劃時，將上

述場地納入其中。 

 

 

 

 
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

油尖旺區康樂事務辦事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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